
                                                 

 

 

 

 

 

 

 

 

 

 

 

 

 

 

1、問：身障生的代收代辦費何時申請？ 
答：一般都是學期開始一個月內辦理，分上下學期辦理。本學期已開始申請，經

縣府鑑輔會安置通過的身障生皆可申請補助 1500 元，輔導室會統一辦理，

等經費撥下來會請貴子弟攜回，家長不用擔心。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 

2、問：請問什麼是安置通過？ 
答：『安置通過』是指持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之身障生家長填具「身心障

礙學生安置申請表」後，送鑑輔會安置會議通過，安置在普通班或資源班。

目前除了 94 年 7 月以後取得身心障礙手冊之新個案尚未安置，本學期無法

申請外（已積極辦理中，近期內會請家長填具安置申請表），其餘舊的個案

皆已安置通過。 

發行單位：新港國小輔導室 

3、問：請問今年殘障人士子女是否可申請教科書補助？ 
答：今年殘障人士子女之教科書補助已開始申辦，請家長備妥殘障手冊及戶口名

簿影本交由導師代轉交至輔導室資料組，唯去年已申辦過的家長，如果您的

資料不變，輔導室會主動為您申請。另外，如果您的孩子本身也是身障生，

則只能選擇一項補助，不能重複申請，也就是只能申領代收代辦費補助，因

為代收代辦費補助金額比較多。另外請家長注意本身及孩子殘障手冊的有效

日期，以免錯過申請期限。 

4、問：我的孩子可以申請獎助學金嗎？ 
答：（一）設籍於本縣並經本縣鑑輔會安置就讀於本縣公、私立中小學之身心障

礙學生，表現優異者，得申請獎學金，每年十月開始辦理，獎學金之金額

視縣府年度預算額度辦理，審查標準如下： 

1 參加各級政府機關舉辦之比賽獲獎者，並附上得獎證明。 

2 五育成績平均優秀者，並附上前學年成績證明。 

3 特殊優良表現者，並附上師長推薦書。 

◎創刊感言                                                      文／輔導室  柯玉美 主任 

從事輔導工作十數年來，歷經特教普查和特教工作評鑑，感受到國際上所謂的特教發展程度被視

為是否為邁向已開發國家的指標。近年來政府在這方面的重視、推展與投入，可由各項特教福利、軟

硬體的設備，窺見一般。 

本校在馮校長奔走極力催生下，從去年八月起，建置資源班一班一師，由於入班學生人數逐增趨

勢，校長又極力向上級爭取增師一名。現在在兩位愛心十足的曉娟老師、靖淑老師愛護教導下，學生

都有長足的進步，頗受家長、老師的稱讚。 

一般人對特教似乎較陌生，但不能因陌生而漠視，因此在一次閒聊中，大夥提議找些有關特教方

面的資訊，提供親師參考。就在兩位黃老師熱心的支持與柯組長、李組長的贊同配合籌劃下，約定行

政方面由兩位組長負責，教學訊息由兩位黃老師主筆，此事提行政會報，校長十分支持與贊同。 

期盼此份刊物對大家有所助益。它能從無到有且依預期出刊，應感謝所有參與者，更感謝兩位老

師的無怨無悔的奉獻。 

 
4 國小一年級學生不得申請。 

5 三年內不得重複請領，除第一項標準外。 

（二）設籍於本縣並經本縣鑑輔會安置就讀於本縣公、私立中小學之特殊教

育學生（以下簡稱特教生），其家境清寒者，得申請助學金，每年十月開始

辦理，助學金之金額，視縣府年度預算額度辦理，審查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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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正確的答案中打 。 

1 請問縣府每學期補助身障生代收代辦費金額是□5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 請問家長在親職教育中扮演何種角色？□陪同者 □引導者 □教育者。 

請家長踴躍填答後，沿虛線將回條撕下，交由貴子弟交回輔導室，並領取「小禮物」一份！ 

 

學生姓名：（               ） 

 

家長簽名：（               ） 

1 清寒程度：清寒者優先(免稅證明或低收入證明者優先)。 

2 障礙程度：障礙程度較重者優先。 

3 醫療矯治復健需要程度：矯治復健可能者優先。 

5、問：請問除了代收代辦費的申請外，還有其他補助嗎？ 
答：目前縣府的補助只限於上列各項。另外，學校在學期初註冊時也有三年級以

上免收「電腦維護費」的補助。 

6、問：如果我有問題可向誰提出？ 
答：建議您直接打電話到輔導室詢問，或者透過級任老師、資源班老師轉達您的

意見，輔導室電話---7982310 分機 15。我們很樂意為您服務！ 

 
 

 

特殊兒家長 教職守則 1－扮演好親職角色  讓孩子信賴 
文／臺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總幹事 袁宗芝 

  每個人聽聞我的兩個兒子，同時是隱性的心智障礙兒，都不禁同情的說：「那你好辛苦啊！」 

  辛苦嗎？我不特別覺得，我只知道孩子的成長過程，我的參與是極為必須的。但我緊守著我

的原則，我是他們的伙伴，雙方共同經歷以前不曾經歷的事，共同學習成長，可是該負的責任和

該執行的工作，是他們自己的事。當他們進入團體中，必然要面對許多的學習、情緒和同儕壓力，

也只有他們自身儲備好足夠的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對，這是我無法為他們做的。 

  我會特別說明我的角色扮演，當然是看到許多的家長在角色的掌握容易有偏差；在孩子幼年

時 

，大多數的家長會先以照顧者的姿態自居，看到孩子的遲緩和困難，總是不由自主的想要盡其所

能的提供照護，甚至有的家長認為孩子只要都被滿足了，情緒就會很好，不會哭鬧。但這只是短

暫的假象！ 

  因為幼年期的需求，多是簡單的口慾或物慾，隨著年齡的成長，孩子會有些社會化的需求，

諸如想交朋友、想要和別人有交心的對話等，這些都不是父母的支持就可以滿足的，這時父母僅

靠溝通也是難以培養孩子的受挫抗壓力，因為那是需要從生活上許多實際的小經驗中去逐步建立

的。譬如下雨了無法去公園、要記點到標準才可以得到獎品、破壞了東西就必須被剝奪一些權益，

點點滴滴讓孩子接受現實和期望的落差，更不是他的賴皮或發脾氣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父母也很容易以代言者的姿態介入，總認為孩子是有困難的，當孩子的言行有問題，甚至侵

犯別人時，也急著為孩子解釋，變成孩子的擋劍牌；也有當別人詢問孩子時，父母深怕孩子回答

不得體，怕孩子回答得太慢，讓人覺得奇怪，都會忍不住代替孩子回答，甚至有家長直言：「這

個孩子比較內向，不愛說話。」其實這都是剝奪了孩子的自然學習機會，甚至讓孩子養成依賴性，

找到更多不去做、不去學的藉口。我曾看到一些孩子，明明是可以自己回答的，卻一定要看著媽

媽，等媽媽說出來，才敢仿說，或是只要是媽媽在身邊，除非被要求，不然絕不自己開口。 

  大多數的父母也喜歡擔任管理者的角色，碰到孩子有言行舉止異常的狀況，多以制止、糾正，

甚至責罰、打罵為主，這也是中國人傳統的教育觀念，只有「管」而沒有「教」，什麼朱子治家

格言、弟子規等，現在讀來何嘗不都是教條呢？如果今天我們碰到是無法理解這些規範的孩子，

或者不認同這些規範對他自身的價值，如何能要求他們心悅誠服的依循而改正自己的言行？ 

    我建議家長先定位自己是一個「陪同者」，我們只是先於他出生，而有較多人生經驗的人；

所謂「術業有專攻，得道有先後」。但我們的經驗畢竟也是有限，所以孩子會帶著我們去經歷完

全不同的人生經驗；我們除了教養孩子，更應該重視孩子的個別氣質，惟有透過細心的觀察，才

能確實了解，其中有困難和不足的地方，絕對需要我們的接納和包容，降低期待標準，同時給予

雙方更多的時間逐步發展。 

  之後，我們就要以「引導者」的身分，為孩子的弱勢能力給予鼓勵，多去連結對孩子有趣味

或有意義的事件，也可以建構孩子的期待，來引導孩子接受改變或新的事物；即便是自閉症孩子

最難打破的固著行為，有了這些適當和逐步的引導，都是可以改善的。 

    父母也要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要注意是教育者，而不單是教學者，重視到人生的成長教

育，多方面啟發孩子的能力，尊重孩子的性向和興趣，不要用自己的價值判斷優劣，更不要期許

自己做個巨人或全能者，而孩子一定要跟從自己的腳步和安排。 

  當我兒子崇拜的對我說：「媽媽，你怎麼什麼都知道？」我說：「哪有？很多東西，我也要

看書才知道。」當他質問我：「為什麼小孩都要聽大人的話？」我會回答：「因為你才六歲，我

已經 XX 歲，你才小學一年級，而我已經念完了小學、又念了中學、又念了大學，我看過很多人，

做過很多事，所以知道的比較多，就可以告訴你們一些你們不知道的事。你們如果有你們的想法，

也可以告訴我呀！」 

                                                         資料來源／國語日報副刊 

精準的了解規則，而不是格言教條，孩子更會相信我們。 


